
壹、前言

我國法院制度採二元制，分設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與民事大法

庭設立，係規定於法院組織法，但最高行政

法院大法庭設立依據係行政法院組織法，最

高法院大法庭除人數為9人外，組織架構與運

行方式與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

相類似，最高行政法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

（參見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且該大

法庭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事件有拘束力（參

見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0）。另依行政

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2第1項之「法定提案義

務」，提案庭依據大法庭裁定之法律見解所

為確定之終局裁判，成為最高行政法院之

「先前裁判」，各審判庭對於受理之案件，

除非擬對於採取大法庭裁定見解之先前裁判

表示不同之法律見解，再次開啟徵詢、向大

法庭提案等程序，否則應採取與先前裁判相

同之見解，該機制確保最高行政法院各庭間

（橫向）法律見解之一致性，透過審級制

度，下級審法院對於該項統一之法律見解，

亦應遵循，由此達成縱向法律見解之統一1。

依大法庭裁判制度之運行，最高行政法院大

法庭裁定見解，有統一法律見解之效能，自

應受各界重視。

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交通裁決事件2除有特

別規定外應適用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3，且

交通裁決事件罰鍰金額較一般違反行政法事

件低，但警察機關對違反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案件之舉發案件，近年來每年都超過1千萬

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交通裁決

事件裁判分析
王銘勇＊

＊�本文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科法所兼任副教授，全國律師聯合會第3屆編輯

委員會主任委員。
註1：就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裁定效力，請見司法院常見問答集，大法庭裁定僅對提交案件有拘束力，如

何達成統一法律見解的目的？引自司法院網站，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654-2823-14748-1.html，最後閱覽日：2025/03/29。

註2：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規定：

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下：

一、�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及第三十七條第六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確認訴

訟。

二、�合併請求返還與前款裁決相關之已繳納罰鍰或已繳送之駕駛執照、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汽車牌照。

註3：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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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依警政署統計，113年1至10月，警察機關舉發交通違規件數近1250萬件。請見警政統計通報（113

年第48週），引自：

file:///C:/Users/user/Downloads/11348+113%E5%B9%B41-10%E6%9C%88%E8%AD%A6%E5%AF%

9F%E6%A9%9F%E9%97%9C%E4%BA%A4%E9%80%9A%E5%9F%B7%E6%B3%95.pdf，最後閱覽

日：2025/03/29。

註5：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

件4，法院對交通裁決事件之見解，影響民眾

相當大，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有2件關於交通

裁決事件裁定，分別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舉發時

效、同條例第7條之2非固定式測速科學儀器

舉發程序，本文簡要分析最高行政法院大法

庭該等裁定見解之理由，並討論該大法庭裁

定見解值得關注之問題，以供各界參考。

貳、舉發時效爭議

一、爭議法律問題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個大法庭裁定是關於交

通違法行為舉發時效，90年1月17日修正公布

之道交處罰條例第90條前段5規定：「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

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3

個月不得舉發。」（現行法已修正為逾2個月

不得舉發）關於該條所定3個月之舉發期限，

就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之汽車違規行為，

應以何時點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3個月之準

據？

二、大法庭裁定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下

稱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認應以「處罰機關

受理（收到）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時點，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3

個月之準據。」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首先說明道交處罰條

例舉發程序與主管機關，即道交條例第8條第

1項，係採雙主管機關，亦即原則上就汽車違

規處罰，劃歸公路主管機關；慢車、行人及

道路障礙之違規處罰，劃歸警察機關。道交

處罰條例第9條規定，道路交通違規處罰程序

可分為舉發與裁決程序。依道交條例第7條至

第8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3章至第6章

之規定，道路交通違規之處罰程序可分為稽

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3個階段。第2

階段之「舉發與移送」，係指稽查人員發現

違反道交處罰條例行為時，填製舉發交通違

規通知單交付、送達違規人，並由稽查人員

所屬機關將該違規事實及資料，移送管轄本

案之處罰機關。第3階段「受理與處罰」，依

道交處罰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根據其違規

行為之不同而異其處罰機關，分別由公路主

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加以處罰。

其次，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認依道交條例

第90條86年1月22日及90年1月17日兩次修正

之立法說明及文義，其係對於舉發機關之

「舉發時程」進行規範，以防止舉發機關怠

惰，主要在促使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

之交通違規案件儘速處理，避免受舉發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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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收到舉發通知單而不知其已違規之事

實，不利於達成交通管理之目的。行為時道

交條例第90條既已明定逾3個月「不得」舉

發，無論自文義解釋或依立法目的係要求行

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職權，而以遲誤即不得

處罰人民之效果（不得舉發），懲罰其長期

之行為怠惰，並避免人民因時隔長久而難以

舉證之不利益，該3個月應解釋為舉發時效期

間。違反道交條例行為，必經舉發機關之合

法舉發程序後，處罰機關方得進行裁決處

罰，如逾3個月舉發，即因舉發逾期而不合

法，裁決機關自不得裁決處罰。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復認為交通違規舉發

係以舉發機關舉發違規事實移送處罰機關裁

決為目的，舉發機關之舉發行為是構成處罰

機關裁決之前提，交通違規之舉發，主要在

開啟公路主管機關的裁決處罰程序。交通違

規事件具質輕量多之特性，基於大量行政而

具有行政效能考量，行為時道交條例第90條

前段規定，乃係對於舉發機關之「舉發時

程」進行規範，以防止舉發機關怠惰，促使

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通違規案件

儘速處理。足見舉發時程之限制主要係在使

處罰機關不得就已逾3個月之舉發違規事件進

行裁罰，要求行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職權，

舉發機關遲誤即不得處罰人民之效果（不得

舉發）。此裁定復強調，舉發機關於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應依處理細則第28

條規定，將該事件必要之相關資料移送處罰

機關，處罰機關依處理細則第31條規定於收

到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關文書等物

件後，應設簿或輸入電腦登記，因而啟動處

罰裁決程序，由處罰機關依相關資料進行裁

決處罰，該移送及受理程序具有公示性及明

確性。因此處罰機關受理舉發機關所移送之

事件，自應依處理細則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核

查明舉發要件有無欠缺，舉發機關是否在受

舉發人違規行為成立時起3個月內完成舉發效

果之程序，倘逾3個月舉發，即因舉發逾期而

不合法，裁決機關自不得裁決處罰。藉由處

罰機關對舉發機關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核決

定，促使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通

違規案件儘速處理，以利達成交通管理之目

的。行為時道交條例第90條前段規定：「違

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

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

起，逾3個月不得舉發。」關於該條所定3個

月之舉發期限，就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之

汽車違規行為，應以處罰機關受理（收到）

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

時點，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3個月之準據。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並說明「舉發通知單

送達時說」不可採之理由，認行為時道交條

例第90條前段係規定「逾3個月不得舉發」，

而非舉發通知單「送達」與否之規定，交通

違規之舉發，主要在開啟公路主管機關的裁

決處罰程序，雖依處理細則第5條及第11條第

1項等規定，舉發人員應將舉發通知單送達或

交付受舉發人，然此僅係將交通違規事實告

知受舉發人，至舉發通知單有無合法送達受

舉發人，均不影響公路主管機關啟動裁決處

罰程序，縱舉發通知單送達受舉發人有不合

法之情形，所涉不過救濟期間起算時點之問

題，且不生逾越應到案期限，處罰機關不得

依處理細則第2條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加重裁決處罰。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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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已修正為「逾2個月

不得舉發」，已明顯短於部分送達程序所需

期間（例如於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

款為公示送達者，須經60日始發生效力），

於法律上及事實上恐將不存在合法送達之可

能性，足見行為時道交條例第90條前段規定

「逾3個月不得舉發」，並非舉發通知單「送

達」與否之規定。故行為時道交條例第90條

前段所定3個月之舉發期限，即不應採舉發通

知單合法送達給受舉發人之時點。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另說明「舉發通知單

作成時說」不可採之理由有二：

（一）�認舉發機關就舉發通知單之作成日期

（填單日）固為舉發之日期，然於舉

發通知單未交付、送達受舉發人或移

送處罰機關之前，純屬行政內部作業

程序，須經發布而對該發布者始成

立、生效，未發布前，難謂已完成舉

發之效果，「舉發日」並不等同於

「完成舉發效果日」，尚不成為處罰

機關裁決之前提，亦難謂對受舉發人

成立、生效。又舉發通知單作成時

點，因不具公示性，若舉發通知單作

成後，未立即交付、送達受舉發人或

移送處罰機關，致作成日與交付、送

達受舉發人或移送處罰機關日相差過

久，即有違舉發期間之規範係為促使

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通違

規案件儘速處理，避免受舉發人因久

未收到舉發通知單而不知其已違規事

實之立法目的，因此自難以舉發通知

單作成時點，認定舉發機關已遵期於

行為人違規行為後3個月內完成舉發之

效果。又採此說對受舉發人而言，更

嚴於交通部函釋所採舉發通知單付郵

日期為完成舉發日期之準據，對人民

權益保障更顯不足，故此說亦不可

採。

（二）�處理細則第15條第1項雖規定舉發機關

於填製（舉發）通知單應到案日期應

距舉發日30日，於符合該條第1項但書

規定時，應到案之日期距舉發日為45

日，惟該規定之「舉發日」僅係為舉

發通知單作成日，該舉發日（填單

日）僅係在規範各類型舉發應到案日

之填記，非在界定行為時道交條例第

90條前段係規定「逾3個月不得舉發」

所稱之「舉發」時程。自難謂舉發通

知單作成後於尚未交付、送達受舉發

人或移送處罰機關前，即對受舉發人

發生完成舉發效果，此觀之該條於109

年11月30日新增第2項規定：「前項通

知單應載明受通知人收受通知單時應

到案日期不足30日或已逾應到案日期

者，得於送達生效日後30日內到

案。」其於立法理由，明載係為避免

行政機關將舉發通知單送達受通知人

時已逾應到案日期或應到案日期距送

達生效日期未達30日而難以遵循之情

形。由上可知舉發通知單作成日期雖

為舉發日期，然於舉發通知單未送達

受舉發人或移送處罰機關之前，純屬

行政機關內部行為，尚不成為處罰機

關裁決之前提，亦難謂對受舉發人發

生舉發作用。處理細則第35條第1項前

段規定：「被通知人持通知單於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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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案日期到案，而處罰機關尚未收

到該移送事件時，應催請原舉發機關

速即移送」，若採處罰機關受理（收

到）舉發機關所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時點說，則無論舉發機

關何時作成舉發通知單，倘未於行為

人違規行為後3個月內完成移送處罰機

關受理時，即不生完成舉發之效果，

並無疑義。處理細則第28條第1項固規

定舉發單位於舉發之日起4日內移送處

罰機關，若採處罰機關受理（收到）

舉發機關所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之時點說，不論其舉發日期為

何，倘未於行為人違規行為後3個月內

完成移送處罰機關受理時，即不生完

成舉發之效果，「舉發日」並不等於

「完成舉發之效果日」，並不會因

「舉發」與「移送」之時點不同而有

異，亦與移送期間之規定無涉。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最後說明「舉

發通知單付郵時說」不可採之理由，

此裁定認交通部87年5月7日交路字第

003563號及86年12月26日交路字第

055202號等函釋，就如何認定舉發機

關有無依規定在3個月內完成舉發程

序，雖採舉發機關已填製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已寄出付郵，

不論其有無送達，即已完成舉發，係

以舉發通知單付郵日期為完成舉發日

期。此說以舉發通知單發出之時點為

完成舉發行為之認定，對受舉發人而

言，無異採「發信主義」。然依行政

程序法第49條規定，僅在人民申請案

件以「掛號郵寄」方式者，係以交郵

當日郵戳日期為準，就人民之意思表

示採取「發信主義」。舉發通知單係

將交通違規事實告知受舉發人，若採

發信主義，顯與行政機關對於相對人

之書面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通

知係採取到達主義者，已有牴觸，難

認可採。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基於前開說

明，結論認為行為時道交處罰條例第

90條前段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

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

起，逾3個月不得舉發。」關於該條所

定3個月之舉發期限，就同條例第8條

第1項第1款之汽車違規行為，應以處

罰機關受理（收到）舉發機關移送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時點，作

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3個月之準據。

參、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

一、爭議法律問題

本件大法庭裁定事實係汽車駕駛人行經行

車速限每小時60公里之新竹市香山區台1線南

下88.2公里，距通過之警告標誌（測速取締

標誌）203公尺處，經新竹市警察局員警以未

位於距離測速取締標誌100公尺至300公尺範

圍內之非固定式雷射測速儀器，測得其行車

速度每小時98公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認有違反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之行為，對上

訴人逕行製單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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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最高行政法院112年5月24日112年度大字第1號裁定。

本件大法庭裁定之法律問題為：對於行駛

於一般道路上汽車在通過警告標誌後100公尺

至300公尺間之違反速限規定行為，以非固定

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執行取締，

是否因該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未位於上開100公

尺至300公尺範圍內，致使舉發程序違反行為

時即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而不得予以裁罰？

二、大法庭裁定見解

就行駛於一般道路上汽車在通過警告標誌

後100公尺至300公尺間之違反速限規定行

為，以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

明，執行取締，是否因該非固定式科學儀器

未位於上開100公尺至300公尺範圍內，是否

不得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加以處

罰，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大字第1號裁定6（下

稱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

認為「執法機關對於一般道路汽車駕駛人通

過警告標誌（測速取締標誌）後100公尺至

300公尺距離範圍之違反速限行為，以非固定

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並不因該儀

器未位於上開100公尺至300公尺距離範圍

內，致使舉發程序違反系爭規定，而不得予

以裁罰。」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首

先說明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立法與修法沿

革、理由，認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歷次

規定內容及沿革，可知增訂時原僅規定須設

置明顯標示之最少距離，而未限制最長距

離，導致執法機關常常便宜行事，拉大標示

距離，乃於101年5月30日修正增設規定須明

顯標示最長距離之範圍限制；復鑑於執法機

關將上開修正後規定解釋為限於逕行舉發之

情況，而不適用於當場攔截製單之情形，基

於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在於提醒駕駛人注

意速限，維護交通安全，非以處罰為目的，

不應區分當場攔截與逕行舉發而有不同執法

方式，再於103年1月8日修正明定採定點當場

攔截製單舉發者，亦應於一定範圍距離內明

顯標示之。嗣110年12月22日修正後之現行

條文，則明定對於違反速限行為之取締執法

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

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

1,000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足見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自94年12

月28日增訂迄最近一次修正之規範目的，均

在誡命執法機關對於違反速限規定之行為，

取得證據資料證明予以舉發時，應在取締路

段之前方明顯標示之。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認

衡諸非固定式科學測速儀器係對行進中汽車

取得其影像及行車速度數據之工具，依目前

常用之雷射測速器乃採紅外線光波傳送的時

間來計算目標汽車之距離及速度，亦即在固

定間隔時間先後發射兩次雷射光束至目標汽

車，再以所測出之兩個距離差，除以該2次發

射時間之間隔數值，計算目標汽車當時之行

車速度。故執法人員採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

對於一般道路上汽車駕駛人取得違反速限規

定行為之證據資料證明，應以能攝取清晰正

確之影像及行車速度數據為主要考量，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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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執法者因應儀器操作條件及取締當時之

天候、地理等外在影響因素，機動調整其與

汽車標的之相對距離及適當位置，俾取得可

資證明之證據資料，亦無限制其應位於系爭

規定所設之距離範圍內操作之必要。

其次，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

裁定復認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於增訂時立

法委員王幸男提案條文草案固載明「……科

學儀器應於設置地點前方……」等文字，提

案說明亦謂：「……本席等認為，應於『該

類儀器』設置前適當距離通知汽車駕駛人以

為因應。」等語。然其提案最終並不為審查

會所採，而改依立法委員葉宜津提案修正通

過。再者，觀諸系爭規定之結構係首揭「對

於前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續以「採用固定

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

者」，其後再接「於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

300公尺間，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

公尺至1,000公尺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

場攔截製單舉發者，亦同。」可見其旨在規

範執法機關就「對於前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

取得證據資料證明者，須在規定距離之範

圍，明顯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而其取證方式

係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或定點當

場攔截，均非所問，不能謂系爭規定之主詞

僅係「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

據資料證明者」，忽略首揭之「對於前項第9

款之違規行為」，進而主張系爭規定所稱距

離範圍應以科學儀器所在位置為準。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認

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係規範舉發合法

程序之要件，與汽車駕駛人違反速限規定行

為之實體上是否具有可罰性之判斷無涉。依

該舉發程序要件，執法機關對於汽車駕駛人

之違反速限行為，以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

證據資料證明予以舉發，已在違規行為發生

地點前之一般道路100公尺至300公尺，或高

速公路、快速公路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

明顯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者，並不因執法人員

使用之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未位於該距離範圍

內，即認其舉發違反系爭規定要求之合法程

序要件。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肯

認主管機關就本件爭議法律問題之函釋見

解，認交通部103年11月27日交路字第

1030036829號函釋：系爭規定所稱明顯標示

之距離，應以「警示牌設置位置」與「交通

違規行為發生地點」間之距離為據；106年2

月20日交路字第1050038309號函復內政部警

政署仍採前揭見解。交通部又以110年6月18

日交路字第1090028925號函復臺南市政府交

通局載謂：系爭規定所稱明顯標示之距離，

應以「警示牌設置位置」與「交通違規行為

發生地點」之距離為據，並說明理由：1.立

法院94年12月28日修正通過之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7條之2之共識為「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地點而非「設置地點」；2.內政部警

政署亦表示執法器材（或科學儀器）設置地

點與實際採證違規行為地點不相同，其距離

遠近，依所使用之執法器材而定，距離短者

約相距數十公尺，距離長者甚至可達數百公

尺之遙，若採取「科學儀器設置地點」與

「明顯標示」之距離，則實際採證違規行為

地點與「明顯標示」之距離，依執法器材之

特性與使用方式，可能不足100公尺（或300

公尺），亦可能超過300公尺（或1,0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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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不同意見書第4頁，第7-10行。

尺）；3.系爭規定在於明顯提醒用路人，駕

駛人並無須精確知悉實際科學儀器設置之距

離；4.經邀集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各

直轄市政府交通及警察單位召開「研商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眾

檢舉制度）」會議討論結果，亦未認為以

「警示牌設置位置」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

地點」之距離為依據之見解有所不妥等意

旨，經核符合系爭規定之規範意旨與立法目

的，執法機關據以執行，於法並無不合，自

得續予援用。

最後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

定基於前開討論，認執法機關對於一般道路

汽車駕駛人通過警告標誌（測速取締標誌）

後100公尺至300公尺距離範圍之違反速限行

為，以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

明，並不因該儀器未位於上開100公尺至300

公尺距離範圍內，致使舉發程序違反系爭規

定，而不得予以裁罰。

就本件裁定見解，大法庭審判長吳東都院

長與胡方新法官共同提出不同意見書（下稱

不同意見書），認關於大法庭裁定多數見解

有誤，該不同意見書之見解值得注意，不同

意見書認本裁定之爭議應係道交條例第7條之

2第3項規定須明顯標示之距離應如何計算之

爭議，究應以「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未

遵守速限之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之距離

為據，或「警告標誌設置位置」與「科學儀

器設置地點」之距離為據？不同意見從該規

定94年增訂立法理由、測速科學儀器功能等

方面討論，採取與大法庭多數意見不同之意

見，認若採多數意見之見解，認為行為時道

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係限制舉發機關於一般

道路僅得就標示後100公尺至300公尺間之違

反速限行為予以取締，等同對用路人宣示在

該200公尺區間外駕車，速度即不受限制，明

顯忽略違反速限管制行為對維護交通秩序及

確保交通安全等公共利益之危害。

比較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

定多數意見與不同意見書理由說明，單就以

94年立法理由為依據言，二者均引用立法院

公報相同資料，多數見解認最後係依葉宜津

委員提案修正內容為依據，但不同意見書則

認「當時立法委員葉宜津等之提案並無關於

須明顯標示之任何文字內容，本裁定多數意

見認該次三讀通過之上開道交條例9第7條之2

增訂第3項係依立法委員葉宜津等提案修正通

過，容有誤會。」7

肆、大法庭裁定見解妥當性分析

前開大法庭所為涉及交通裁決事件裁定爭

議法律問題，是長久以來民眾、道路交通主

管機關與法院就違反道交條例事件的爭議，

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前開裁定，統一法律見

解，後續司法機關處理類似案件將減少見解

歧異情況。但前該大法庭裁定，仍有部分特

點值得注意。

一、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

按依處理細則規定對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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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罰裁罰基準與處理細則第10條第2項。

註9：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

者，得逕行舉發。

註10：處理細則第6條第2項規定「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

者，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理之。」

註11：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之事實，請見大法庭裁定後該提案事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事實，請見111

年8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

事件舉發方式8有：一、當場舉發：違反道交

條例行為經攔停之舉發。二、逕行舉發：依

道交條例第7條之29規定之舉發。三、職權舉

發：依處理細則第6條第2項10規定之舉發。

四、肇事舉發：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

因或肇事責任不明，經分析研判或鑑定後，

確認有違反本條例行為之舉發。五、民眾檢

舉舉發：就民眾依本條例第7條之1規定檢舉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查證屬實之舉發。當

場舉發程序，稽查時發現汽車駕駛人有違規

行為時，即當場交付舉發通知單，不致發生

舉發時效爭議問題，即舉發時效爭議多發生

於非當場交付舉發通知單舉發程序。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認為行為時道交處罰

條例第90條前段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

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3個月不得

舉發。」3個月之舉發期限，就同條例第8條

第1項第1款之汽車違規行為，應以處罰機關

受理（收到）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時點，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期

限之準據。

但此裁定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明示3個月為舉發時效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認依道交條例第90條

86年1月22日及90年1月17日兩次修正之立法

說明及文義，係對舉發機關之「舉發時程」

規範，以防止舉發機關怠惰，避免受舉發人

因久未收到舉發通知單而不知其已違規之事

實，不利於達成交通管理之目的。因此明定

逾3個月「不得」舉發，無論自文義解釋或依

立法目的係要求行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職

權，而以遲誤即不得處罰人民之效果（不得

舉發），懲罰其長期之行為怠惰，並避免人

民因時隔長久而難以舉證之不利益，此3個月

應解釋為舉發時效期間。

（二）未限定適用舉發類型

大法庭舉發時效裁定所涉及之法律爭議，

常見於逕行舉發與民眾檢舉程序等非當場舉

發程序。本件大法庭裁定所涉及之舉發事

件，即係警察機關接獲民眾檢舉，經查證後

認屬實所為之舉發11。

（三）�以處罰機關收到舉發機關移送時點為

判斷是否逾時效之妥當性

本裁定就違反道交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之

汽車違規行為，認應以處罰機關受理（收

到）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之時點，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舉發期限之

準據，固有其據，但在處罰機關受理舉發機

關移送舉發通知單時，舉發通知單尚未送達

受舉發人或如舉發通知單上應到案日期尚未

屆至，該舉發通知單可能因原舉發機關事後

認違法自行撤銷、或受舉發人自行繳納最低

罰鍰而無由處罰機關裁決處罰之必要，該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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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舉發是否適當？以處罰機關受理（收到）

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

時點，實有疑義。

二、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

裁定

就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

認執法機關對於一般道路汽車駕駛人通過警

告標誌（測速取締標誌）後100公尺至300公

尺距離範圍之違反速限行為，以非固定式科

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並不因該儀器未

位於上開100公尺至300公尺距離範圍內，致

使舉發程序違反系爭規定，而不得予以裁

罰。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見

解，有助釐清對過往行政機關與司法實務對

測速科學儀器取締明顯標誌設置距離計算基

準見解爭議，但也有部分引起爭議之處。

（一）�測速科學儀器取證路段違反道交條例

第7條之2規定距離之效力

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

行為違規者，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

者，得逕行舉發。同條第2項第9款規定「前

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

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

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

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9.行

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

低速限。」同條第3項規定「對於前項第九款

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百公尺至

3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百

公尺至1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但

在道交條例中並未規定科學儀器取證超速

時，設置測速取締標誌如違反道交條例第7條

之2第3項規定之距離時，該測速科學儀器所

取得之證據是否違背舉發法定程序？

在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

認道交條例第7條之2係規定自94年12月28日

增訂迄最近一次修正之規範目的，均在誡命

執法機關對於違反速限規定之行為，取得證

據資料證明予以舉發時，應在取締路段之前

方明顯標示之。且該條項係規定舉發合法程

序之要件，與汽車駕駛人違反速限規定行為

之實體上是否具有可罰性之判斷無涉。依該

舉發程序要件，執法機關對於汽車駕駛人之

違反速限行為，以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

據資料證明予以舉發，已在違規行為發生地

點前之一般道路100公尺至300公尺，或高速

公路、快速公路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明

顯設置測速取締標誌者，並不因非固定式科

學儀器未位於該距離範圍內，即認舉發違反

法定舉發程序要件。依其裁定意旨，取締路

段違反應在一定距離明顯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者，該取締違背法定舉發程序。

（二）非固定式測速科學儀器可取締路段

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裁定認

交通部103年11月27日前開函釋，道交條例

前開規定所稱明顯標示之距離，應以「警示

牌設置位置」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

間之距離為據；106年2月20日前揭函復內政

部警政署仍採相同見解。交通部110年6月18

日前開函復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載謂：系爭規

定所稱明顯標示之距離，應以「警示牌設置

位置」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之距離

為據之見解，道交條例第7條之2立法意旨與

規範目的，得加以援用。即非固定式科學儀

器測速取證大法庭裁定認道交條例7條之2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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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不同意見書第9頁，第14-19行。

項明顯標示之距離，應以「警示牌設置位

置」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間之距離

為據判斷該取締是否合該條項規定之舉發程

序。而不是以測速科學儀器設置地點為判斷

標準。

但如以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距離

裁定認應以「警示牌設置位置」與「交通違

規行為發生地點」間之距離為判斷基準，則

非固定式測速科學儀器合法取締舉發程序之

距離，應係在明顯標誌設置地點，如係一般

道路後方100公尺至300公尺，或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於後方300公尺至1,000公尺。不同

意見書認「管制道路行車速限，旨在維護交

通秩序與安全，攸關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

財產權益，駕駛人本有遵守速限管制之行政

法上義務，若謂駕駛人僅於駕車行經警告標

誌後100公尺至300公尺間必須遵守速限，將

致有僥倖心理，於看見前有測速器之警告標

誌，只要因應調整在警告標誌後100公尺至

300公尺間不違反速限即可，在通過警告標誌

後就不會被取締，可以任意超速、怠速。」12

（三）�道交條例第7條之2明顯標誌距離與科

學儀器功能

道交條例第7條之2關於科學儀器取得測速

證據，應在前方一定距離設備明顯標誌規

定，立法後歷經多次修正，大法庭裁定就明

顯標示之距離，認應以「警示牌設置位置」

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點」為標準。

但在測速科學儀器功能上，目前比道交條

例第7條之2距離規定立法或最近一次修法

時，已有相當大的進步，如不同意見書所提

出部分測速儀器「可測速拍攝之距離最遠可

達600公尺以上，並可轉換方向對來車或去車

測速拍照」，是以道交條例第7條之2距離規

定，如認有保留之必要時，應加以修正調

整，以因應測速科學儀器功能精進之情況。

伍、結論

本文簡要分析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關於交

通裁決事件裁定，舉發時效與非固定式測速

科學儀器明顯標誌距離基準等2件大法庭關於

交通裁決事件裁定，均係長久以來在司法與

行政主管機關爭議，透過大法庭裁定，有助

於統一法律意見，以利相關主管機關檢討修

法必要性。

但如前述分析說明，前開大法庭關於交通

裁決事件裁定，結論與理由見解仍有值關注

之處，在舉發時效裁定部分，明確肯定3個月

規定為舉發時效，但未說明適用舉發類型與

舉發知單如尚未送達違規人，也未對外公

告，僅以處罰機關收受舉發機關移送時，為

判斷是否逾3個月時效之基準，該見解妥當性

恐有爭議。在大法庭非固定式測速儀器設置

距離裁定，裁定意旨肯認取締路段違反應在

一定距離明顯設置測速取締標誌時，該取締

違背法定舉發程序、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可取

締路段，在一般道路應係在明顯標誌設置地

點後100公尺至300公尺處。

前開大法庭交通裁決事件裁定，對後續違

反道交條例事件之執法程序有相當大的影

響，期望本文應引起各界對交通裁決事件的

注意，使我國交通法制更加精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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